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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招生的困境與解套 
李慧美 

高雄市新上國民小學輔導主任 

 

一、前言 

在教師組織積極遊說修正私校法的努力下，臺中市十五所私立國中史無前例

達成共識：決定從 112 年度起廢除紙筆入學考，全部改為多元入學，採計在校多

元評量成績、各方面展能表現、動靜態競賽成果等，此舉或可從此終結了私中長

達十數年來引發小學生惡補的亂象；然而，新聞一出，不免也引來了家長端的譁

然與惶恐！ 

針對上述的現象，我們不妨回頭來思索一下：究竟私立中小學招生現況與問

題，是新聞嗎？答案或許是的，因為相關的事件，隔幾年總能在報章角落窺見或

引起討論；但這算是新聞嗎？由於規律、反覆的出現，相關的現象已然就是社會

的日常了，說是新聞，確實未必貼切。既然不能算是新聞，自然也就成不了所謂

的頭條；處在話題導向的國度裡，難於社會輿論當中，醞釀出一定能見度與討論

度的事件，永遠是群眾關注的次要事件。 

即便這樣的現象，是十數年來，屢屢躍上報章的話題，也曾在三年前（2010

年 3 月）於立法院，召集過各界人士出席討論相關修法的問題與意見；然而三年

過去了，所謂的現況，仍舊，所謂的問題，依然；足見這項話題與相關的討論聚

會，終究不過是曇花一現。想要引起有效的關注，想要獲得立法機關的重視，能

進一步通過修法來規範現況、來防止問題，似乎還有諸多關卡需要努力、需要克

服。 

二、現況分析 

(一) 審視法源依據 

私立中小學的招生現況，究竟潛在著怎樣的疑慮呢？是什麼樣的現況，需要

通過修法來規範？而現有的法，又存在著什麼樣的不周延？既然是要觸及法律的

修正，那我們就應當先來了解相關爭議條文的主述內容。 

所謂的爭議源頭，指的是我國《私立學校法》第 57 條第 4 項的規定，其條

文內容為：私立國民中小學校非政府捐助設立且未接受政府獎補助者，經報請學

校主管機關備查，其辦理前項各款事項，得不受本法及相關法令之限制。但其違

反法令或辦理不善，經學校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應回復受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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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文意謂著：若私校在財源無後顧之憂之虞，便可有更大的彈性經營自己

的學校，當然包括招生方式、招生對象、招生管道及策略，當學校在有競爭性、

有入學條件規定、有學生名額限制前提下，家長端自然產生物以稀為貴、超群出

眾、不同凡響的招生魅力。 

(二) 「以考行招」、「以考為篩」的特殊現象 

《私立學校法》似乎讓私立中小學能在《國民教育法》免試入學的原則外，

獲得通融作為的空間；也因此，在我國各縣市的私立中小學間，便出現以各式能

力檢測的「以考行招」、「以考為篩」特殊現象。而類似經由私立中小學所舉辦的

相關考試，對許多家長而言，確實有一定程度的吸引與號召。而這一部分，正是

擔憂人士所努力期望能規範導正的情況，畢竟對於中小學階段的學齡者來說，需

要的是完整而全面的扎根教育，過早應對「升（入）學考」的壓力，容易偏狹、

壓縮了學齡階段應有的多元面向探索、學習與身心發展，這似乎是家長端、學校

端與政府應當嚴正以對，必須立即經由修法來因應的問題，不可因為疏忽而助長

了「類聯考」與「能力分班」的復辟。 

(三) 升學觀念深植家長心念 

然而正如上述所提及，相關經由私立中小學所舉辦的「升（入）學考」，對

於家長而言確實有著一定的吸引力與號召力；擔憂相關情勢發展的人們很清楚這

樣的趨勢，著急之餘，更存有深層的無奈。想要結束這項風潮，想要避免影響延

續，我們就應當從正視問題入手：為何私校「以考行招」、「以考為篩」的作法，

能受到家長端的青睞，獲得家長的認同與參與呢？答案其實很清楚，就是升學的

需要；因應需要，所以家長願意接受所謂的「超前部屬」；因為需求，所以私校

必須端出相應的產品。 

認真來看，面對眼下的失衡，我們或許能完成修法，我們或許能進行規範，

然關鍵的「升學情結」不去，最後我們仍是要繼續面對下一個「私立中小學招生

的新現況與新問題」，不是嗎？如眼前即使回歸正常的入學方式，家長也會開始

規劃：怎麼樣才能讓我的孩子具備更多的才能？如何能考過更多的證照？有甚麼

機會能多參加幾項有效益的競賽？諸如此類……。有多少家長願意思考並和孩子

討論：孩子所擁有特質是甚麼？孩子的興趣是甚麼？孩子應當學習的是甚麼？何

謂學習的意義？何謂終身學習的正價值呢？談到這裡，我們其實都很了解，想要

真正回歸教育的本體，除了要有教人成材的規劃之外，我們更應要有育人成人的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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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私校招生建議 

教育的商品化，是臺灣現況的描述，不僅是私立中小學需迎合這樣的發展，

許多公立學校也有相同的認知與作為；很清楚的，「需要」造就了「供應」，「供

需」形成了「市場」。臺灣在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多年之後，各縣市的私立中小學

卻猶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無疑也是供需下的自然法則。私校需自籌財源，為支

撐營運投家長所好，創建諸多特色招生的作法，似乎是無法避免的趨勢，這其中

自然也包括了上述的考試規劃。 

我們都知道問題源頭之所在，然而想要解決這逐漸脫軌、失衡的現況，除法

條修正的推動之外，如何讓私立中小學願共同肩負起教育的聖潔使命，回歸教育

的本質，明白唯有突破既有的框架，方能真正落實全人發展，實踐多元展能；一

旦理念得以具足，調整所謂的考試內容和方式，則將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發展。此

外，如何通過多元選才管道的設計，讓家長明白：關係孩子一生的能力，除學科

之外，還有更多值得留意的關鍵面向，例如：(1)看見孩子的人格特質；(2)洞悉孩

子的學習動機和潛力；(3)評估孩子的自律與自學能力；(4)判斷孩子的合作與團

結能力；(5)瞭解孩子的日常生活應變能力。 

經由縝密的分析與解說，通過家長的覺醒與認同，所謂的脫軌、所謂的失衡，

或許得以在學校端、家長端與政府三管其下的調整與修正中，獲得最具正向與深

具教育的改變與效益。 

四、結語 

這是一個進步多元、敏銳轉換、快速變遷的時代，因應時代的需要，教育應

當有更加積極主動、調整面對、融合協同的高度與境界。在少子化的浪潮下，家

長對於孩子的教育學習，有著更高的投資與期待；同時間，各級學校也面臨著學

生數逐年降低的現實與壓力，處在「招生」與「教育」之間，許多學校確實都在

天人交戰中糾結；這是現況，也是問題；這是新聞，也將是日常。困境必須突破，

糾結必須順理，或許在回歸教育本質，共同肩負教育使命的信念中，我們得以看

見更多的希望與可能。 

臺中私立國中的改變，是所有可能起點。教育，本就是兼容著理想與未來的

事業，若能以宏觀的教育理想，來樹立學校的存在價值；若能以造就全方位未來

的視野，來營造自我的辦學特色。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能看見：這樣的商

品，不僅能積極化解眼下令人擔憂的現象，更可以滿足社會總體的需要，引發教

育趨善的潮流。 


